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重庆市渝北区

金石大道 333 号。 

邮政编码：401120。 

第五条 公司住所：重庆市渝北区

金石大道 303 号。 

邮政编码：401120。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第八条 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

职权： 

（一） 选举或更换董事长； 

…… 

（二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超过股东

大会授权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董事会对上述事项作出决定，属于

公司党委会参与决策事项范围的，应当

事先听取公司党委会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

职权： 

（二） 选举或更换董事长； 

…… 

（二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超过股东

大会授权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实行内部审

计制度，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对公司财

务收支和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实行内部审

计制度，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对公司财

务收支、经济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

理实施独立、客观的监督、评价和建议。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指定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指定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等中国证监会认可范围内的媒体为刊

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

体。 

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为

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

媒体。 

第一百八十条 合并，应当由合并

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

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

内在《中国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第一百八十条 合并，应当由合并

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

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

内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

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八十二条 公司分立，其财

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

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

在《中国证券报》上公告。 

第一百八十二条 公司分立，其财

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

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

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上

公告。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

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

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

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

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

日内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

体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

法定的最低限额。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

法定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九十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

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

内在《中国证券报》上公告。债权人应

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

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

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

权人进行清偿。 

第一百九十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

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

内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

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

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

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

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

权人进行清偿。 

除以上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均保持不变。 

 


